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作業程序 

兼任教師辦理汽、機車停車證標準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為有效簡化本校辦理汽、機車停車證作業流程，提高服務品質，制定本程序作

為辦理汽機車停車證之依據。 

2.依據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車輛管理辦法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汽、機車停車場管理費收

費要點。 

3.範圍：本校兼任教師。 

4.權責 :詳如 5.作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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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 

http://140.128.94.250/駐警隊/法規辦法/車輛管理辦法.doc
http://140.128.94.250/駐警隊/法規辦法/汽機車收費辦法.doc
http://140.128.94.250/駐警隊/法規辦法/汽機車收費辦法.doc


5.作業說明： 

5.1 符合本校汽、機車收費辦法規定下之兼任教師，欲申請汽、機車停車證，請由系辦助理統一

彙整資料並至汽、機車停車證申辦系統線上申請(路徑：單簽平台/應用系統/汽、機車停車證

申辦系統)。 

5.2 各系辦助理完成線上申請後，印出申請單送繳至東側門駐警隊。 

5.3 兼任教師至東側門駐警隊繳費。 

5.4 駐警隊承辦人資料建檔。 

5.5 汽、機車停車證 7 日內核發。 

6.控制重點： 

6.1 檢核申請人是否符合本校汽、機車收費辦法規定下之申請人資格。 

6.2 落實申請人連絡及車號資料控管，以維護本校門禁安全。 

7.風險分析：風險影響程度 1，風險可能性 1，風險等級 1。 

 


